
股票简称：深南电

A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2014-062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该事项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防止由此而引起的公司股价波动，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

月

9

日

开市起停牌。公司截至目前的主要工作和后续主要工作安排如下：

一、截至目前的主要工作

截至目前， 公司主要股东方尚在就本次交易中的相关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持续的

回复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已经召开会议讨论本次交易事项，已向其

母公司提交了申请，其母公司正对本次交易事项持续进行研究并提出部分问题，就相关问题

战略投资者正在积极落实中。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中介机构正在对公司进行全面的

尽职调查，并与公司一道对相关资产的审批手续、权属事项和其它相关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

和核实工作。

二、后续主要工作安排

未来一段期间， 公司将继续配合相关各方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论证和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配合相关中介机构完善尽职调查工作，积极开展公司相关资产的手续完

善工作和相关争议事项的解决工作等。

因相关方案尚处在论证和决策过程之中，本次交易事项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8

月

1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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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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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95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

2014-015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证券简称：生意宝；证券代

码：

002095

）的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2014

年

8

月

11

日、

2014

年

8

月

12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1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公司在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为

-20%

至

30%

。目前，公司对

2014

年

1-6

月的利润情况预计维持在此范围，没有发生变

化。

3

、本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343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8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002343

）自

2014

年

8

月

6

日上午开市起临时停牌。公司

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刊登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7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各方还在商谈该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为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禾欣股份，股票代码：

002343

）自

2014

年

8

月

13

日上

午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611

股票简称：四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38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

2014-37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四海股份，证券代码：

000611

）自

2014

年

8

月

6

日开

市起停牌。

该重大事项为公司拟在内蒙古包头市投资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目前公司正在与包头

市政府就投资相关事项进行协商，该项投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申请股票（证券简称：

四海股份，证券代码：

000611

）自

2014

年

8

月

1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

定后发布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2014-032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

"

中钢天源

"

，股票代码

"002057"

）股票交易价

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2014

年

8

月

11

日、

2014

年

8

月

12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且至少

3

个月内不再筹划同一事项；

5

，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公司于

2014

半年度业绩快报中披露

2014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732.88

万元。与实际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3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

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

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６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追加股份限售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收到

１１

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上述董监高”）的追加

限售承诺函：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上述董监高承诺自愿限售期满后，将持有的金螳螂股份延

长锁定

６

个月，追加限售后，限售期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董监高基本情况介绍

１

、追加承诺董监高情况及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有限售条件股

份

无限售条件股

份

持股总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倪 林 董事长

１１

，

６３６

，

５７３ ２２

，

９８８ １１

，

６５９

，

５６１ ０．６６

杨 震 董事、总经理

１１

，

４８０

，

６３７ ２２

，

７２８ １１

，

５０３

，

３６５ ０．６５

严多林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５

，

５６１

，

８７９ １８

，

７５０ ５

，

５８０

，

６２９ ０．３２

罗承云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３

，

２３３

，

１２０ １１

，

３６３ ３

，

２４４

，

４８３ ０．１８

姜 樱 监事

３２９

，

７６０ １１

，

２５０ ３４１

，

０１０ ０．０２

严永法 监事

３

，

２６３

，

３７８ １１

，

６６３ ３

，

２７５

，

０４１ ０．１９

王 琼 副总经理

４

，

４１０

，

３０４ １１

，

２５０ ４

，

４２１

，

５５４ ０．２５

朱兴泉 副总经理

５

，

５６９

，

８０２ ０ ５

，

５６９

，

８０２ ０．３２

浦建明 副总经理

４

，

２８５

，

８４５ １１

，

２５０ ４

，

２９７

，

０９５ ０．２４

白继忠 副总经理

２

，

７８３

，

１７３ １１

，

２５０ ２

，

７９４

，

４２３ ０．１６

王 泓 副总经理

７４４

，

９０３ １１

，

２５０ ７５６

，

１５３ ０．０４

合计

５３

，

２９９

，

３７４ １４３

，

７４２ ５３

，

４４３

，

１１６ ３．０３

２

、上述董监高最近十二个月未减持公司股票。

二、此次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延长锁定期限

（年）

延长锁定期后的

限售

截止日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倪 林

１１

，

６５９

，

５６１ ０．６６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杨 震

１１

，

５０３

，

３６５ ０．６５ ２０１４－８－１１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严多林

５

，

５８０

，

６２９ ０．３２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罗承云

３

，

２４４

，

４８３ ０．１８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姜 樱

３４１

，

０１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严永法

３

，

２７５

，

０４１ ０．１９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王 琼

４

，

４２１

，

５５４ ０．２５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朱兴泉

５

，

５６９

，

８０２ ０．３２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浦建明

４

，

２９７

，

０９５ ０．２４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白继忠

２

，

７９４

，

４２３ ０．１６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王 泓

７５６

，

１５３ ０．０４ ２０１４－８－１２

半年

２０１５－２－１３

合 计

５３

，

４４３

，

１１６ ３．０３ －－ －－ －－

２

、追加承诺的其他内容

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本人郑重承诺：

１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止不减持本人持有的金螳螂股份。

２

、在承诺期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承诺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红股、

配股、增持等使本人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３

、在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本人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三、前次承诺情况概述

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公司

１１

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一年内不

减持其持有的金螳螂股份。（该事项详情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５４

号和

２０１３－０５６

号公告）。 承诺期内，

上述董监高均严格遵守其承诺。

四、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上市

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相关

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追加股份限售期限的承诺》。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哈飞股份 临：

２０１４－０２１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４

时在哈飞宾馆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

１２

人，代表股数

３７４

，

４４７

，

４４３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６３．５２％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

６

人，代表股数

７

，

１１６

，

７７６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１％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总经理曹子清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７４

，

４４７

，

４４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四章第四十五条由原来的：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召集人为方便股东参加会议所确

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修改为：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召集人为方便股东参加会议所确

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或其

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将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投票的开始时间不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并不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９

：

３０

，结束时间不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二、《公司章程》第四章第八十条由原来的：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

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一）关联股东不参加投票和清点表决票；

（二）关联股东应在表决前退场，在表决结果清点完毕之后返回会场；

（三）关联股东对表决结果有异议的，按本章程第九十二条执行；无异议的，按本章程第八

十九条第（二）款执行。

修改为：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

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一）关联股东不参加投票和清点表决票；

（二）关联股东应在表决前退场，在表决结果清点完毕之后返回会场；

（三）关联股东对表决结果有异议的，按本章程第九十二条执行；无异议的，按本章程第八

十九条第（二）款执行。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对

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一百零八条由原来的：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由

１２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公司董事包括

４

名独立董事。

修订为：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公司董事包括

３

名独立董事。

四、《公司章程》第七章第一百四十六条由原来的：

第一百四十六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 其中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

事

１

名。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

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修订为：

第一百四十六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监事会主席

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２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为：蔡毅、郑

强、余枫、罗霖斯、刘慧、闫灵喜、鲍卉芳（独立董事）、王玉杰（独立董事）、王玉伟（独立董事），

具体投票情况如下：

姓名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数

％

１

、蔡毅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２

、郑强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３

、余枫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４

、罗霖斯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５

、刘慧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６

、闫灵喜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７

、鲍卉芳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８

、王玉杰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９

、王玉伟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１０．９１

表决结果：上述

９

名董事候选人按照得票数依次全部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附后。

３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为：倪先平、

彭志文、洪波。

姓名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数

％

１

、倪先平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３２．７４

２

、彭志文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３２．７４

３

、洪波

３６７

，

８１５

，

７４３ ３２．７４

表决结果：上述

３

名监事候选人按照得票数依次全部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附后。

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郭念、张银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４

、会议以

３７４

，

４４７

，

４４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通过了《关于昌河航空与昌

飞零部件合并的议案》；江西昌河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河航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主营直升机生产、销售等；景德镇昌飞航空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飞零部件）为本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由昌飞集团以派生分立方式设立的公司，主营航空零部件制造和销售，

现也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鉴于昌河航空与昌飞零部件主营业务相近，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且生产场所在江西景德镇同一厂区，为便于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减少成本和税收支出，拟

以昌河航空为主体吸收合并昌飞零部件。合并完成后，昌飞零部件注销，其原有债权债务由昌

河航空继承。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颜羽律师、 贺伟平律师参加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与表

决程序等有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候选人简历：

蔡毅：男，

１９６４

年

０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燃气

涡轮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董事。

郑强：男，

１９６３

年

０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航空系

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航第一集团公司民用飞机部副部长、部长；中航商用飞机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中航第一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党组书记、董事。

余枫：男，

１９６１

年

０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昌河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总经理。现任中航直升机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罗霖斯：男，

１９６３

年

０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长沙航空工业中南传动

机械厂副厂长、厂长，中航第二集团公司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高级专务、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

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慧：男，

１９５９

年

０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航第一

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投资计划处处长、副部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现任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高级专务、中航大学副教务长、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闫灵喜：男，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中航工业第二集团公司资

产部资产经营管理处副处长、处长，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部长。现任中

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本公司董事、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鲍卉芳：女，

１９６３

年

０３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律师。现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

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乔丹

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玉杰：女，

１９４４

年

０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一级高级会计师。历任哈飞公司副总会计

师、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总审计师、总法律顾问，中振会计师咨询公司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玉伟：男，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出生，九三学社，本科，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航空科技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任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本公司独立董事。

倪先平：男，

１９５６

年

０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历任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所长，

中航第二集团公司直升机部部长、副总工程师，中航航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分党组书记。现任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彭志文：女，

１９５５

年

０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航空工业

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航空产品科研部常务副主任兼所长助理、副所长。现任中国

航空工业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高级专务、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洪波：男，

１９６３

年

０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ＥＭＢＡ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贵州天

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中航航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现任中航航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郭念：男，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一级高级会计师。历任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财会审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哈飞股份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

张银生：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历任昌飞公司股

份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部部长，昌飞公司直升机公司计划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部长，昌飞

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证券代码：

002496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3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4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8

月

11

日

--2014

年

8

月

12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2

日

9:30--

11: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1

日

15:00--2014

年

8

月

12

日

15:00

。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大丰市人民中路

92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仲汉根先生。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4

年

7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2,751,761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

63.65%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6,296,581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55.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6,455,18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8.30%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的股东（以下简称

"

中小

投资者

"

）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454,2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6.99%

。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

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49,89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

；弃权

162,9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1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8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49,8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145%

，弃权

162,991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473%

。

2

、审议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59,89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

；弃权

152,9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1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75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59,8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174%

，弃权

152,991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444%

。

3

、审议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2,541,57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

；

反对

59,49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弃权

150,695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8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4,0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90%

，反对

59,4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173%

，弃权

150,69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437%

。

4

、审议《关于公司二〇一四年度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

4.1

、配售股票种类、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9,45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3,8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9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4%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6%

，弃权

13,87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0%

。

4.2

、配股基数、比例及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9,01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3,8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9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4%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6%

，弃权

13,87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0%

。

4.3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9,45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3,8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9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4%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6%

，弃权

13,87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0%

。

4.4

、配售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4,45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6%

，弃权

14,45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2%

。

4.5

、配售时间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9,01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3,8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199,0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8%

，弃权

13,87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0%

。

4.6

、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4,45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8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6%

，弃权

14,45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2%

。

4.7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4,45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8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6%

，弃权

14,45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2%

。

4.8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及现金分红政策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4,45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8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6%

，弃权

14,45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2%

。

4.9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

；弃权

14,45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8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7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198,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576%

，弃权

14,45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2%

。

5

、审议《关于公司二〇一四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75,79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137,0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22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68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241,3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75,7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220%

，弃权

137,09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398%

。

6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二〇一四年度配股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2,538,87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

；反对

64,43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

；弃权

148,45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4,58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73 %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4,241,38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382%

，反对

64,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187%

，弃权

148,45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431%

。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孙俐、潘春香

3

、结论性意见：

"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７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处在重大事项论证阶段，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起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

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６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１１

号）核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发行对象巨人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

行价格为

１３．２６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６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６

，

４４３

，

８７３．７８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３５

，

４５６

，

１２６．２２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４

］

２５７２

号

《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关

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４０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丁方”）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木萨尔大十字支行（以下简称“丙

方”）、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丙方”）签署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存储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木萨尔大十字支

行

３００７０３０１０４００１０５３７ １６０

，

４５６

，

１２６．２２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分行

６５１０１５６００６４４４３９１００００ ６７６

，

０６１

，

１１５．６１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吉木萨尔大十字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甲 方 已 在 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下 称 “专 户 ”）， 账 号 为

３００７０３０１０４００１０５３７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６０

，

４５６

，

１２６．２２

元。该专户仅用于乙方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油页岩综合开发利用（一期）募投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第二条 甲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三条 丁方作为乙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乙方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

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丁方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第四条 甲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傅承、张贺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丁方介绍信。

第五条 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乙方和丁方。丙方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第六条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乙方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即

８３５

，

４５６

，

１２６．２２

元）的

２０％

的，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第七条 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第八条 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

成违约，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如果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丁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第九条 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丁方持续

督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丁方权利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第十条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签订各方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协议签订各方一致同意按以下第三种方式解决：（一）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并

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二）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并按其仲裁

规则进行仲裁；（三）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二）公司、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甲 方 已 在 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下 称 “专 户 ”）， 账 号 为

６５１０１５６００６４４４３９１０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６７６

，

０６１

，

１１５．６１

元。该专户仅用于乙

方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油页岩综合开发利用（一期）募投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第二条 甲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三条 丁方作为乙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乙方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

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丁方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第四条 甲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傅承、张贺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丁方介绍信。

第五条 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乙方和丁方。丙方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第六条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乙方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即

８３５

，

４５６

，

１２６．２２

元）的

２０％

的，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第七条 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第八条 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

成违约，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如果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丁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第九条 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丁方持续

督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丁方权利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第十条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签订各方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协议签订各方一致同意按以下第三种方式解决：（一）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并

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二）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并按其仲裁

规则进行仲裁；（三）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四、备查文件

１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木萨尔大十字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２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